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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股份”或“公司”）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规定，对天山股份拟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

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短期融资资金需求，提高融资效率，天山股份拟向中国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材股份”）借款，用于归还到期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借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7 亿元。本次借款期限为自提款之日起不超过一年，借款

利率不高于天山股份在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平均利率，借款期间可根据实际需要循

环提取和使用上述借款。 

公司与中建材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2 号楼(B 座) 

法定代表人：曹江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 843,477.0662 万元 

经营范围：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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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新型建筑材料及制品、新型房屋、水泥及制品、玻璃纤维及制品、复合材料

及制品的技术研发、生产和销售；建筑材料的仓储、配送和分销；水泥、玻璃生

产线的技术研发、工程设计与工程总承包；新型建筑材料的工程设计与工程总承

包；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信息服务；承包境外建材、建筑和轻纺行业的

工程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及工程；进出口业务。 

2017 年末总资产 34,702,428.34 万元，净资产 8,539,836.10 万元，营业收入

13,006,308.5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87,685.39 万元。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与中建材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向中建材股份借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7 亿元，主要内容如下： 

借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7 亿元，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根据公司实际需

求，分批不定额交付至公司指定账户。 

借款期限：自提款之日起不超过一年，公司可在规定期限内根据流动资金需

要循环提取使用。 

借款用途：归还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借款利息：不高于公司在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平均利率。 

还款时间与金额：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一次性返还，可提前还款。 

四、关联交易目的、定价依据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开、公允、合理的原则，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

序。本次借款的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方式按照借款实际使用天数计息。

本次关联交易用于归还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可优化公司的债务结构，提高整体

资金使用效率。 

五、本次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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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2018 年 12 月 12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

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彭建新、顾超、赵新军、

王鲁岩先生回避了表决。  

（二）独立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在仔细审阅公司向我们提交的有关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中

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资料，并就有关情况向公司董事会及有关

工作人员进行询问的基础上，我们同意公司关于向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向关联方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是公司用于归还贷款及补充流

动资金，可优化公司的债务结构，对公司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本次关联交易遵

循了公平、公开、公允、合理的原则，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

性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

董事会在审议此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同意《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借款之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自股东大会通过之

日起一年内有效。 

六、保荐机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天山股份拟向中建材股份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

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该议案还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

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拟向中建材股份借款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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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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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拟向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卢  文                      冯  婧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12 日 

 




